
附件 1-5 

臺北市政府消防局液化石油氣使用場所基本資料表 

場 所 名 稱  場 所 用 途 

負 責 人 

姓 名 
 

性 別  
出 生 年 
月 日  

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  

場 所 地 址  

營 利 事 業
登 記 證 

 

液化石油

氣供氣來

源 

商號名稱  聯絡電話  

地址  

液 化 石 油

氣 容 

器 規 格 及

使 用 量 

2 公斤     支 4 公斤     支 10 公斤    支 16 公斤    支 

18 公斤    支 20 公斤    支 50 公斤    支 總計    公斤 

緊 急 聯 絡

電 話 

住宅 聯絡人姓名 

行動電話 聯絡人姓名 

填 報 人 
管 理 權 人 
（所有權人） 

（簽章） 

轄 區 消 

防 分 隊 

主 管 

職 名 章 

 業 務 承 辦

人 職 名 章

 

填 寫 日 期 中華民國          年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註： 
一、本表係依據「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理辦法」第 73

條之 1規定製作。 
二、本表正本送請轄區消防局核備後，影送填報場所備查。 
三、如基本資料內容有所異動，應主動通知轄區消防分隊並儘速報請變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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